滨妇发【2010】4号
关于开展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
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县区妇联、滨州经济开发区妇工委、市直机关妇工委：

为隆重庆祝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，市妇联决定开展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，表彰为滨州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妇女英模人物，颂扬她们的感人事迹，弘扬她们的崇高精神，激励全市广大妇女解放思想，开拓进取，积极作为，为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新滨州而努力奋斗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评选标准

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包括新中国成立前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（1949年—1978年）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（1978年至今）3个历史阶段，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在滨州工作期间事迹感人、有重大影响的妇女英模人物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1、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牺牲，值得历史永远铭记的革命先烈。

2、坚决拥护和支持革命事业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拥军支前女模范。

3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优秀妇女典型。

4、为滨州建设发展、社会和谐、人民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各行各业杰出妇女代表。

二、评选办法

1、组织推荐：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由各县区妇联、市直机关妇工委、驻滨高校妇工委推荐。各县区、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推荐滨州妇女杰出人物候选人1—2名。

2、提名审核：评委会根据各县区、各单位推荐情况，对候选人事迹进行审核，择优确定提名名单，并在滨州妇女网上进行公示。

3、评选：由推荐单位先行投票，然后召开评委会议，进行无记名投票。按照推荐单位投票占20%和评委投票占80%的比例合并计算，确定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。出现并列票数时，评委对并列人选再次投票，得票高者当选。

4、表彰：对评选出的“ 百年滨州杰出人物”进行隆重表彰，并通过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她们的先进事迹。

三、评选要求

1、坚持正确导向，突出思想内涵。开展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，根本目的是表彰广大妇女为滨州解放、建设和发展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，宣传新时期滨州妇女发展的巨大成就，激励和引导全市广大妇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，投身滨州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，为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新滨州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要深入挖掘英模人物的崇高精神，把推荐、评选典型与学习典型结合起来，把推荐评选过程与教育过程结合起来，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新闻媒体，加强宣传，营造声势，扩大影响，引导全市广大妇女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，激发爱国热情，把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转化为继续解放思想、坚持改革开放、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。

2、加强领导，切实做好推荐工作。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，是庆祝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宣传我市妇女为滨州解放、建设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，宣传我市妇女发展成就的好形式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这次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按照评选条件，广泛发动社会各界，积极推荐10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，各地、各单位的妇女英模人物，对拟定推荐人选，要认真考察，严格把关，择优推荐。

3、认真组织，及时报送推荐材料。候选人需报送以下材料：2000字事迹材料、500字事迹简介（一式10份，B5纸）；申报表一式3份（B5纸）；2寸免冠照2张。请各县区、各单位2月5日前将上述材料报市妇联组宣部，并提供事迹材料及照片的电子版。

四、组织领导
由市妇联及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组成评委会，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。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妇联组宣部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联 系 人：钱晖
联系电话：3162118
电子信箱：bzflzxb@163.com
附件：“百年滨州妇女杰出人物”候选人推荐表

   滨州市妇女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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